
闽卫科教函〔2026〕405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6 年
福建省西医类别住院医师规范化

培训招录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委直属各医疗单

位，厦门大学、华侨大学、福州大学、福建医科大学、福建中医

药大学、莆田学院、厦门医学院及其各附属医院，联勤保障部队

第九○○医院：

根据原省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《关于印发〈完善福建省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闽卫科教〔2015〕

107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福建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（闽卫科教〔2016〕83 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6 年福建省西

医类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（以下简称住培）招录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培训对象及报名要求

（一）培训对象

1.拟从事或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院校医学类专业（符

合临床执业医师报考资格条件规定的临床医学类、口腔医学类）

本科及以上学历，或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

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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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，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。

2.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“基层全科医生”，经住培报名资格

考试合格，取得参加我省住培报名资格。录取后进行为期一年的

临床实践能力培训（定向生培训时间不计入服务期），培训合格

者取得省级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》：

（1）已取得全科医学专业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

或《全科医生（师）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或《乡镇卫生院全科

医师培训合格证书》。

（2）2026 年 8 月 31 日前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（乡镇卫生院

定向生必须在签约单位服务）服务满三年及以上（定向生从取得

培训合格证书之日起计算）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历人员。

（3）所在乡镇卫生院或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同意（须出

具同意函并上传）或服务期满五年的乡镇卫生院定向生（凭县级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服务期满证明）。

（二）报名要求

1.省内生源（福建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医学类专业毕业或具

有福建省户籍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医学类专业毕业的中国大陆

公民）直接报名参加我省住培。

2.海外生源（取得教育部认可的中国大陆全日制普通高校医

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居民及外籍人员）。

根据省卫健委《关于做好在闽台湾同胞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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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通知》精神及住培工作有关要求，对于取得大陆医学专业学

历的在闽台湾居民，参照省内生源报名。其他海外生源须取得中

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、参加由省卫健委组织的住培报名资格考

试，考试合格者取得参加我省住培报名资格。

3.外省生源（福建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医学类专业毕业且非

福建省户籍的中国大陆公民）。须参加由省卫健委组织的住培报

名资格考试，考试合格者取得参加我省住培报名资格。

4.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临床类别人员，放射

科、超声科从业医师可报名放射科、超声医学专业住培，其余人

员报名参加全科专业住培。

5.按照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厅等部门关于加

大力度培养和充实基层卫生人才队伍意见的通知》（闽政办

〔2011〕111 号）招收的 2011—2013 级本科定向生，原则上应报

全科专业，如需报住培其他专业，须提交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

同意函或与定向培养签约单位解约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6.在读或本年度将入学的全日制科学学位硕博士研究生本

年度不得报名住培。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文件要求，科学学

位博士毕业研究生培训年限为 3 年。

二、报名方式

本次报名均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。

（一）网上提交个人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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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 考 者 登 录 福 建 省 住 院 医 师 / 专 科 医 师 培 训 网

（https://220.160.53.27:18004/），报名前请阅读“报名使用

手册”，按“报名使用手册”要求，在网站首页“学员注册”处

注册后登陆，在“报名管理”中的“学员信息维护”中完善个人

信息，如实提交个人身份信息及身份证正面、毕业证、学位证、

医师资格证、同意函、解约相关证明材料的扫描件或数码拍摄照

片（jpg 格式，规格 300KB 以下），之后在“学员报名”模块填报

志愿报名。不同身份类型报名对象报名时间如下。

1.已取得全科医学相关培训证书的“基层全科医生”和外省

生源的“行业人”：2026 年 6 月 1 日 8:00 至 6 月 4 日 17:00。

2.其余人员：6 月 5 日 8:00 至 6 月 15 日 17:00。

变更培训专业或退培3年后再次报名住培的报考者报名前需

与原住培基地联系，由原住培基地在住培网提交变更、退培申请，

经省卫健委科教处审核后方可重新报名（使用原账号报名）。

（二）审核

1.网上初审

6 月 1 日 8:00 至 6 月 5 日 17:00 由省卫健委科教处对“基层

全科医生”和外省生源的“行业人”报考者进行报名资格初步审

查。

6 月 5 日 8:00 至 6 月 17 日 17:00 由培训基地按照“审核使

用手册”对第一志愿报考本院的网上报考者（除“基层全科医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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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外省生源的“行业人”外）进行报名资格初步审查。

2.复核

进入面试或培训对象报到时，培训基地应对报考者的身份

证、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（毕业研究生同时提供本科、研究生阶

段学位证书，2016 年起外省高校毕业的专业学位硕士、博士另增

加提供“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https://www.chsi.com.cn/”

查询的学位证书信息）原件（复印件留存备查），选送单位的培

训介绍信（注明需培训的专业名称和同意变更执业注册地点），

乡镇卫生院同意函或定向生服务期满证明（已取得全科医学相关

培训证书的“基层全科医生”提供），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同

意函或与定向培养签约单位解约相关证明材料（“2011—2013 级

定向乡镇卫生院本科生”提供），单位及县级卫生健康行政主管

部门同意函（报放射科、超声医学专业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

服务机构“单位人”提供）进行资格条件复核，资格条件的最终

确认以复核为准。

（三）住培报名资格考试

通过网上报名资格初步审查的“基层全科医生”和外省生源

的“行业人”请 6 月 11—13 日登录福建省住院医师/专科医师培

训网打印准考证，于 6 月 13 日上午 8:30 到福州市（考场具体地

址见准考证）参加考试。通过考试者按报名时志愿参加各培训基

地组织的面（笔）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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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招生计划和填报志愿

本年度福建省西医类别住培招录专业为：内科、外科、外科

（神经外科方向）、妇产科、儿科、重症医学科、急诊科、神经

内科、皮肤科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精神科、儿外科、康复医学

科、麻醉科、放射科、超声医学科、核医学科、临床病理科、口

腔全科、全科、检验医学科、放射肿瘤科等 23 个专业。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完善福建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实

施意见〉的通知》中培训对象“报考临床、口腔、中医类别中、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时，均须提交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
合格证书》，且报考专业所属普通专科应与培训专业一致”精神，

报考者报名时应谨慎选择培训专业，培训专业与职称专业的对应

关系，详见各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公告附件《福建省卫生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专业对应表》。

报考者选定拟从事的专业后，在该专业的培训基地名单中查

询本年度招录计划（见附件）后填报志愿，最多可报 3 个志愿，

并选择“是否服从调剂”。选择“不服从调剂”的培训对象志愿

未录取后不予调剂，本年度不进入培训；调剂成功但未按时报到

的取消下一年度在我省住培报名资格。

四、按志愿考试

各培训基地可按志愿组织相关考试（考试内容、形式及要求

由各培训基地自行制定），并通过网络或电话、短信等方式通知



— 7 —

需要考试人员参加考试。通过网上报名资格审核的报名人员，请

于 6 月 22 日—7 月 10 日自行登录网站查看志愿考试通知。

五、录取

（一）录取时间

1.第一志愿：6 月 22 日—6 月 27 日。

2.第二志愿：6 月 28 日—7 月 1 日。

3.第三志愿：7 月 2 日—7 月 6 日。

4.志愿统一调剂：7 月 7 日—7 月 10 日。

（二）录取方式及结果

各培训基地根据培训对象履历、考试成绩等按第一到第三志

愿顺序进行录取。各志愿均未被录取、愿意调剂者，可以由省卫

健委根据全省各专业招生计划及容量情况调整至其他基地的志

愿专业或者全省培训基地的紧缺专业。以上调剂如剩余招生计划

及容量不足时不予调剂。

报考者自行登录网站查询录取结果。

六、报到及签订协议

（一）2026 年 8 月 31 日前，培训对象应到培训基地报到，

具体时间由各培训基地通知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到者，取消录取

资格和下一年度在我省住培报名资格。

（二）进入培训前，“行业人”应与培训基地签订培训协议；

“单位人”应分别与培训基地、选送单位签订培训协议，内容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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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明确培训期间权利义务、培训结束后的服务时间及违约责任

等，保证培训结束后必须返回委派单位工作。

（三）各培训基地应在培训网上下载并完整填报培训对象汇

总表（含未报到名单及原因、认定培训学员培训年限），于 9 月

10 日前将纸质版加盖医院公章后报送省卫健委科教处审核，设区

市级医院培训基地须同时报所在地设区市级卫健部门备案。各设

区市（含平潭综合实验区）培训基地相关材料电子版由设区市卫

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通过福建省一体化协同办公平

台发送至省卫健委科教处张兵邮箱（省属培训基地直接发送），

作为培训对象培训年限起始认定及财政补助发放的依据。

七、待遇保障

（一）严格落实“两个同等对待”政策。面向社会招收的普

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培训对象培训合格当年在医疗卫生机构就业

的，在招聘、派遣、落户等方面，按当年应届毕业生同等对待；

对经住培合格的本科学历临床医师，在人员招聘、职称晋升、岗

位聘用、薪酬待遇等方面，与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

研究生同等对待。

（二）认真落实住培学员待遇保障。培训基地需按照国家及

省有关文件精神，规范合理使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及省级配套资

金，确保培训对象在培训期间的相关待遇。对全科、儿科、精神

科、妇产科、麻醉科、急诊科、临床病理科、重症医学科等紧缺



— 9 —

专业在待遇上可给予适当倾斜。培训基地招收简章中应明确各类

培训学员的待遇组成及相关补助金额、“两个同等对待”政策及

留聘政策、面向社会招收住院医师签订劳动合同（培训协议）及

社会保险缴纳措施、是否提供免费住宿等内容，切实维护住培学

员合理权益。

八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报名者完善个人信息时须仔细阅读“人员类型”相关

说明，因“单位人”和“行业人”的待遇、补助、违约处理等均

有所不同，完善个人信息时请据实选择，选择后不予更改（录取

后单位人身份不可转为社会人）。

（二）报名者在填报志愿时应认真考虑各志愿间的档次，以

提高所报志愿录取率。确认提交志愿时须点击“提交”按钮，并

再次登录确认报名信息已提交，因个人操作原因导致报名不成功

者不予补报。“是否服从调剂”一栏培训报名审核后不予更改，

请报考者认真谨慎选择。

（三）报名者应在电脑上进行网络登录报名，因使用手机、

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导致报名不成功或信息有误者，不予补报或

更改信息。

（四）报考者应对在网上提交的信息和材料真实性负责，凡

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当年录取资格。报名时请确认所提

交的联系电话号码准确无误，以便联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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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除因调整培训专业退出培训的人员外，终止培训或退

出培训对象 3 年内（从终止或退出培训之日起计算）不得报名参

加培训。

（六）各设区市级卫健部门、各住培基地要及时转发本通知，

加强住培招录宣传推介，吸引优秀人员报名参加住培，但不得以

任何名义、形式限制报名者在全省范围内自主选择住培基地，不

得硬性要求在本设区市（或本基地）接受培训。

（七）政策咨询、网络技术和招录方面的有关问题可查询福

建省住院医师/专科医师培训网。省卫健委科教处政策咨询电话

及传真：0591—87832721；网络技术咨询电话：400-888-0052，

0591—88502813。电话咨询服务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1 日—6 月

15 日工作日上午 8:00—12:00，下午 3:00—6:00。

附件：2026年福建省西医类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录计划表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6 年 5 月 2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附件

2026年福建省西医类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录计划表

序号 培训基地名称 内科 外科

外科
(神
经外
科方
向)

妇产
科

儿科
急诊
科

神经
内科

皮肤
科

眼科
耳鼻
咽喉
科

精神
科

儿外
科

康复
医学
科

麻醉
科

放射
科

超声
医学
科

核医
学科

临床
病理
科

口腔
全科

全科
检验
医学
科

放射
肿瘤
科

重症
医学
科

合计

1 福建省肿瘤医院 5 5 10 

2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10 10 

3 福建省儿童医院 15 1 16 

4
福州大学附属省立
医院

44 30 3 4 2 10 4 7 5 1 1 14 10 16 3 7 13 8 1 2 12 197 

5
福建医科大学附属
协和医院

45 14 3 3 3 3 4 7 6 5 2 20 7 13 3 12 5 1 2 10 168 

6
福建医科大学附属
第一医院

28 30 6 4 2 3 10 15 13 6 3 10 6 13 2 3 15 6 1 2 5 183 

7
福建医科大学附属
第二医院

12 11 2 4 4 3 2 1 8 4 11 5 10 4 7 8 96 

8
福建医科大学附属
口腔医院

35 35 

9
联勤保障部队第九
○○医院

8 16 1 2 1 5 1 3 3 1 5 2 5 4 8 5 1 2 73 

10 福州市第一总医院 8 5 1 5 3 5 3 3 4 7 44 

11 福州市第二总医院 8 7 7 22 

12
福州市第二总医院
神经精神病防治院

24 24 

13
厦门大学附属第一
医院

27 1 0 3 3 3 4 2 4 5 2 15 5 9 1 4 9 7 3 3 110 

14
厦门大学附属中山
医院

12 14 4 2 4 3 4 3 2 7 6 10 2 4 9 7 93 

15 厦门市仙岳医院 22 22 

16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5 6 11 

17
厦门医学院附属口
腔医院

35 35 

18
厦门大学附属厦门
眼科中心

12 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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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培训基地名称 内科 外科

外科
(神
经外
科方
向)

妇产
科

儿科
急诊
科

神经
内科

皮肤
科

眼科
耳鼻
咽喉
科

精神
科

儿外
科

康复
医学
科

麻醉
科

放射
科

超声
医学
科

核医
学科

临床
病理
科

口腔
全科

全科
检验
医学
科

放射
肿瘤
科

重症
医学
科

合计

19 厦门市第五医院 12 5 12 29 

20
厦门大学附属翔安
医院

8 4 4 5 21 

21 宁德市闽东医院 10 6 1 1 2 1 1 4 3 4 5 6 44 

22 宁德市医院 14 8 2 2 2 1 3 7 6 45 

23 莆田市第一医院 18 5 6 3 5 1 6 5 8 7 64 

24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20 9 2 3 3 1 2 5 4 5 5 7 6 72 

25 泉州市第一医院 18 12 2 4 4 4 2 3 8 8 10 5 9 16 9 114 

26 泉州市妇幼保健院 4 4 

27 漳州市医院 43 18 3 8 6 2 3 4 3 8 8 6 1 8 5 8 134 

28 龙岩市第一医院 6 6 1 1 2 1 1 3 1 2 8 2 2 7 43 

29 龙岩市第二医院 8 8 

30 三明市第一医院 21 15 6 2 5 2 3 4 5 4 4 4 5 80 

31 三明市第二医院 12 5 17 

32 南平市第一医院 17 10 2 3 4 2 2 3 7 8 58 

合计 391 226 25 70 72 59 46 33 63 46 46 5 11 131 81 114 8 45 192 155 4 16 55 189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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